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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说明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缩略语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越新科技、本公

司、股份公司、

公司 

指 浙江越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越新有限、有限

公司 
指 浙江越新印染有限公司，系越新科技前身 

海统贸易 指 绍兴县海统贸易有限公司，越新有限曾用名 

绍兴越新 指 绍兴县越新印染有限公司，越新有限曾用名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说明中所列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说明中所列示的相关单

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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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前身为浙江越新印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并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现将本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

说明如下： 

一、公司设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 

（一）2011 年 12 月，海统贸易设立 

越新有限系由海统贸易变更而来。 

2011 年 12 月 13 日，沈元仁签署《绍兴县海统贸易有限公司章程》，约定海

统贸易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其中沈元仁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注

册资本 100.00%。 

2011 年 12 月 13 日，绍兴正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报告》（绍正达会验字[2011]第 236 号），经审验，截至 2011 年 12 月 13 日止，

海统贸易已收到沈元仁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以货币出资。 

2011 年 12 月 16 日，海统贸易注册登记成立。设立时，海统贸易股权结构

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沈元仁 30.00 100.00% 

合计 30.00 100.00% 

海统贸易设立时，沈元仁持有的越新有限的 100%股权均系为濮坚锋及沈官

夫代持，其中 51.00%股权（对应越新有限 15.30 万元注册资本）系为濮坚锋代持，

49.00%股权（对应越新有限 14.7 万元注册资本）系为沈官夫代持。沈元仁持有

的海统贸易股权对应的出资款均来源于沈官夫和濮坚锋，海统贸易设立时实际股

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15.30 51.00% 

2 沈官夫 14.70 49.00% 

合计 30.00 100.00% 

（二）2012 年 1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1 月 6 日，海统贸易召开股东会，同意沈元仁将其持有的海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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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的股权（对应海统贸易 15.30 万元注册资本）以 15.3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沈冬梅，将其持有的海统贸易 49.00%的股权（对应海统贸易 14.70 万元注册资本）

以 14.7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沈楷越。 

同日，沈元仁分别与沈冬梅、沈楷越就本次转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2012 年 1 月 12 日，海统贸易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海统贸易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沈冬梅 15.30 51.00% 

2 沈楷越 14.70 49.00% 

合计 30.00 100.00% 

根据对沈楷越、沈官夫的访谈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中，沈元仁将其持有的海

统贸易 49.00%的股权（对应海统贸易 14.7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沈楷越系代持

还原，沈元仁系根据沈官夫的指示将其为沈官夫代持的股权转让给沈楷越，属于

沈官夫及沈楷越家庭内部资产的统筹安排。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沈元仁与沈官

夫之间的代持关系解除。由于沈元仁持有的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出资款实际系来源

于沈官夫，加之海统贸易当时尚未开展实际经营，因此本次股权转让未支付对价。 

根据对濮坚锋、沈冬梅的访谈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中，沈元仁将其持有的海

统贸易 51.00%的股权（对应海统贸易 15.30 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沈冬梅，实质

系代持人的变更。沈冬梅为濮坚锋的母亲，沈冬梅在濮坚锋的安排下，将原本由

沈元仁为其代持的股权，转由沈冬梅为其代持，沈冬梅并不真实持有该等股权。

本次转让完成后，沈元仁与濮坚锋之间的代持关系解除，沈冬梅为濮坚锋代持海

统贸易 51.00%的股权（对应海统贸易 15.30 万元注册资本）。由于沈元仁持有的

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出资款实际系来源于濮坚锋，加之海统贸易当时尚未开展实际

经营，因此本次股权转让未支付对价。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越新有限的实际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15.30 51.00% 

2 沈楷越 14.70 49.00% 

合计 3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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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2 年 7 月，海统贸易更名为绍兴越新 

2012 年 6 月 28 日，海统贸易向绍兴县工商局、绍兴县环保局提交《申请报

告》，申请变更名称并变更经营范围获绍兴县安昌镇、绍兴县环境保护局支持。 

2012 年 7 月 1 日，海统贸易召开股东会，同意海统贸易将名称由原来的“绍

兴县海统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绍兴县越新印染有限公司”，同时变更公司经

营范围。 

2012 年 7 月 16 日，海统贸易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 

（四）2012 年 11 月，第一次增资 

2012 年 11 月 19 日，绍兴越新召开股东会，同意增资 970.00 万元，其中：

沈冬梅认缴 494.70 万元出资额，沈楷越认缴 475.30 万元出资额。增资后，越新

有限注册资本变更为 1,000.00 万元。 

2012 年 11 月 19 日，绍兴天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绍天和

会验字[2012]第 254 号），经审验，截至 2012 年 11 月 19 日，绍兴越新已收到沈

冬梅、沈楷越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970.00 万元整，均系以货币出资。 

2012 年 11 月 21 日，绍兴越新办理完毕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绍兴越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沈冬梅 510.00 51.00% 

2 沈楷越 490.00 49.00% 

合计 1,000.00 100.00% 

根据对濮坚锋及沈冬梅的访谈确认，本次增资过程中，沈冬梅本次认缴（已

实缴）的绍兴越新 494.70 万元出资额系为濮坚锋代持，沈冬梅实缴的出资款来

源于濮坚锋。截至本次增资完成，沈冬梅合计持有的绍兴越新 510.00 万元出资

额均系为濮坚锋代持。 

本次增资完成后，绍兴越新实际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510.00 51.00% 

2 沈楷越 490.00 49.00% 

合计 1,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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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4 年 11 月，第二次增资 

2014 年 11 月 24 日，绍兴越新召开股东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1,000.00 万

元，其中：沈冬梅认缴 510.00 万元，沈楷越认缴 490.00 万元。增资后，绍兴越

新注册资本变更为 2,000.00 万元。 

2014 年 11 月 28 日，绍兴天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绍天和

会验字[2014]第 062 号），经审验，截至 2014 年 11 月 26 日，绍兴越新已收到沈

冬梅、沈楷越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0.00 万元整，均系以货币出资。 

2014 年 11 月 25 日，绍兴越新办理完毕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绍兴越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沈冬梅 1,020.00 51.00% 

2 沈楷越 980.00 49.00% 

合计 2,000.00 100.00% 

根据对濮坚锋及沈冬梅的访谈确认，本次增资过程中，沈冬梅本次认缴（已

实缴）的越新有限 510.00 万元出资额系为濮坚锋代持，沈冬梅实缴的出资款来

源于濮坚锋。截至本次增资完成，沈冬梅合计持有的绍兴越新 1,020 万元出资额

均系为濮坚锋代持。 

本次增资完成后，绍兴越新实际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1,020.00 51.00% 

2 沈楷越 980.00 49.00% 

合计 2,000.00 100.00% 

（六）2015 年 10 月，第三次增资 

2015 年 9 月 22 日，绍兴越新召开股东会，同意增资 3,000.00 万元，其中：

沈冬梅认缴 1,530.00 万元出资额，沈楷越认缴 1,470.00 万元出资额。增资后，绍

兴越新注册资本变更为 5,000.00 万元。 

2015 年 9 月 28 日，绍兴天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绍天和

会验字[2015]第 018 号），经审验，截至 2015 年 9 月 24 日，绍兴越新已收到沈

冬梅、沈楷越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3,000.00 万元整，均系以货币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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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9 日，绍兴越新办理完毕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绍兴越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沈冬梅 2,550.00 51.00% 

2 沈楷越 2,450.00 49.00% 

合计 5,000.00 100.00% 

根据对濮坚锋及沈冬梅的访谈确认并核查相关资金流水，本次增资过程中，

沈冬梅本次认缴（已实缴）的绍兴越新 1,530.00 万元出资额系为濮坚锋代持，沈

冬梅实缴的出资款来源于濮坚锋。截至本次增资完成，沈冬梅合计持有的绍兴越

新 2,550.00 万元出资额均系为濮坚锋代持。 

本次增资完成后，绍兴越新实际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2,550.00 51.00% 

2 沈楷越 2,450.00 49.00% 

合计 5,000.00 100.00% 

（七）2016 年 3 月，绍兴越新更名为越新有限 

2016 年 3 月 16 日，绍兴越新召开股东会，同意绍兴越新将名称由原来的“绍

兴县越新印染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越新印染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30 日，绍兴越新办理完本次名称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八）2017 年 11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10 月 27 日，越新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沈冬梅将其所持

有的越新有限 46.00%股权（对应越新有限 2,300.00 万元出资额）以 2300.00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濮坚锋；股东沈楷越将其所持有的越新有限 10.00%股权（对应越

新有限 500.00 万元出资额）以 5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沈官夫。 

同日，沈冬梅与濮坚锋、沈楷越与沈官夫分别就上述股权转让签订了《股权

转让协议》。 

2017 年 11 月 3 日，越新有限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越新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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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2,300.00 46.00% 

2 沈楷越 1,950.00 39.00% 

3 沈官夫 500.00 10.00% 

4 沈冬梅 250.00 5.00% 

合计 5,000.00 100.00% 

经对沈楷越及沈官夫访谈确认，沈楷越及沈官夫为父子关系，其二人本次之

间的股权转让系家庭内部股权结构的调整，因此未实际支付对价。 

经对濮坚锋及沈冬梅访谈确认，沈冬梅与濮坚锋之间的本次股权转让实质系

代持还原。沈冬梅合计为濮坚锋代持越新有限 2,550.00 万出资额（占越新有限注

册资本 51.00%），本次代持还原之后，沈冬梅尚剩余 250.00 万元的越新有限的出

资额（占越新有限注册资本的 5%）系为濮坚锋代持。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越新有限实际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2,550.00 51.00% 

2 沈楷越 1,950.00 39.00% 

3 沈官夫 500.00 10.00% 

合计 5,000.00 100.00% 

（九）2018 年 12 月，越新有限分立、减资 

2018 年 8 月 28 日，越新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越新有限以 2018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采用存续分立方式分立为 2 个公司，分立后存续公司仍为

越新有限，分立后新设公司名称为“绍兴沁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沁皓新材”）。分立后越新有限注册资本为 3,000.00 万元，沁皓新材注册资本为

2,000.00 万元。决议中对公司的财产、资产负债、权益分割以及职工安置均进行

了约定。 

2018 年 8 月 28 日，越新有限在《浙江工人日报》报纸上刊登了分立公告。 

2018 年 8 月 30 日，绍兴天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绍

天和会专审字[2018]第 046 号），经审计，越新有限派生分立为越新有限和沁皓

新材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分立资产负债账户情况符合公司 2018 年 8 月 28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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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决议，财务处理正确。 

2018 年 10 月 12 日，越新有限做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越新有限的注册

资本由 5,000.00 万元减至 3,000.00 万元。减资后，濮坚锋持有越新有限 46.00%

股权，沈楷越持有越新有限 39.00%股权，沈官夫持有越新有限 10.00%股权，沈

冬梅持有越新有限 5.00%股权。 

2018 年 12 月 29 日，越新有限办理完毕本次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分立、减资完成后，越新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1,380.00 46.00% 

2 沈楷越 1,170.00 39.00% 

3 沈官夫 300.00 10.00% 

4 沈冬梅 150.00 5.00% 

合计 3,000.00 100.00% 

由于沈冬梅所持的股权系替濮坚锋代持，故本次分立、减资完成后，越新有

限实际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1,530.00 51.00% 

2 沈楷越 1,170.00 39.00% 

3 沈官夫 300.00 10.00% 

合计 3,000.00 100.00% 

2018 年 12 月 31 日，越新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越新有限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股东会决定越新有限分立，并以 2018 年 2 月 28 日作为越新有限分立

基准日。由于相关手续办理的原因，越新有限的分立最终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

才递交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基于该等事实，越新有限股东会决定，越新有限分

立的资产分割基准日调整为 2018 年 11 月 30 日，2018 年 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越新有限存续损益归分立前越新有限原股东所有。2018 年 12 月 1

日至市场监督管理局审理通过日止的存续损益归存续公司原股东所有。因原公告

分立基准日与资产交割日的资产、负债、损益状态不同产生的差异所引起的纠纷

由分立后的两家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绍兴天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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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会专审字[2018]第 228 号），经审验，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分立资产负债

账户情况符合越新有限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会决议，财务处理正确。 

（十）2020 年 3 月，第四次增资 

2020 年 1 月 18 日，越新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增资 750.00 万元，其中：余

东梅出资 2,750.00 万元（其中 2,375.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375.00 万元计入注册

资本），余佳佳出资 2,750.00 万元（其中 2,375.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375.00 万

元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后，越新有限注册资本变更为 3,750.00 万元。 

濮坚锋、沈楷越、沈官夫、沈冬梅与余冬梅、余佳佳就上述事项签署了《合

作协议书》。 

2020 年 3 月 25 日，越新有限办理完毕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越新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1,380.00 36.80% 

2 沈楷越 1,170.00 31.20% 

3 余冬梅 375.00 10.00% 

4 余佳佳 375.00 10.00% 

5 沈官夫 300.00 8.00% 

6 沈冬梅 150.00 4.00% 

合计 3,750.00 100.00% 

经查阅相关资金凭证并访谈濮坚锋、沈楷越、余冬梅、余佳佳确认，本次增

资实质系债转股。越新有限因厂房搬迁、建设以及日常经营等原因存在较大资金

的需求，向余冬梅、余佳佳姐妹二人进行借款，余佳佳、余冬梅姐妹及其父母之

间的财产相互不独立，所有财产均共同所有，余冬梅及余佳佳二人在共同商议后

同意向越新有限提供借款，并且为方便行事以余冬梅个人名义向越新有限转款。

2017 年 1 月 3 日至 2018 年 6 月 21 日期间，余佳佳、余冬梅二人以余冬梅名义

合计向越新有限汇入人民币 5,500 万元。后由于越新有限有意优化治理结构和资

产结构，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加之余冬梅、余佳佳看好越新有限的未来发展，

也有意向入股越新有限。因此各方遂决定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将余冬梅、余佳佳对

越新有限 5,500 万元债权转为对越新有限的股权。由于该等款项实际属于其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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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共同所有且系其双方共同商议的结果。因此在债权转为股权的时候，将余佳

佳相对应的份额量化至其个人名下。 

本次增资价格为 7.33 元/出资额，定价依据主要是参考公司当时的净资产以

及未来发展情况并经各方协商一致。 

本次债转股未履行评估程序存在程序瑕疵。但鉴于：①公司已针对上述债权

进行追溯评估，取得《浙江越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债转股涉及的

余冬梅、余佳佳用于出资的债权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5〕

173 号）；②公司已针对本次债转股事项履行了验资程序。2025 年 4 月 1 日，天

健会计师出具天健验[2025]69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止，公司己收到余冬梅、余佳佳以持有的对公司的债权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实

收资本）合计人民币柒佰伍拾万元(7,500,000.00)，计入资本公积 47,500,000.00

元；③公司控股股东濮坚锋已出具确认函，承诺若因未履行评估程序而导致公司

资产、权益减少、出资不实或有其他使第三方权益受损的情形，由濮坚锋对相关

权利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此，本次债转股未经评估的程序瑕疵，不影响本次

出资真实性，不会对本次申请挂牌造成实质性障碍。 

本次增资完成后，由于沈冬梅所持的股权系替濮坚锋代持，故越新有限实际

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1,530.00 40.80% 

2 沈楷越 1,170.00 31.20% 

3 余冬梅 375.00 10.00% 

4 余佳佳 375.00 10.00% 

5 沈官夫 300.00 8.00% 

合计 3,750.00 100.00% 

（十一）2020 年 12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9 月 26 日，沈冬梅与濮坚锋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沈冬梅

将其所持有的越新有限 4.00%股权（对应越新有限 150.00 万元出资额）以 0 元的

价格转让给濮坚锋。 

2020 年 12 月 8 日，越新有限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1-3-12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越新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1,530.00 40.80% 

2 沈楷越 1,170.00 31.20% 

3 余冬梅 375.00 10.00% 

4 余佳佳 375.00 10.00% 

5 沈官夫 300.00 8.00% 

合计 3,750.00 100.00% 

根据对濮坚锋及沈冬梅访谈确认，本次股权转让实质系股权代持的还原，代

持股权对应的出资款均来源濮坚锋，加之濮坚锋与沈冬梅为母子关系，因此本次

股权转让未支付对价。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沈冬梅不再持有越新有限任何股权，沈冬梅与濮坚锋

的代持关系解除。自此越新有限各股东所持的股权均为其真实持有，不存在任何

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二）2024 年 2 月，第五次增资 

2024 年 2 月 5 日，越新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750 万元，

其中：富健企业管理（绍兴市）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健合伙”）

以 4,000 万元认购越新有限新增注册资本 454.55 万元，占越新有限注册资本的

10.10%，其中 454.55 万元计入越新有限注册资本，其余作为溢价计入越新有限

资本公积；富瑞企业管理（绍兴市）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瑞合

伙”）以 2,600 万元认购越新有限新增注册资本 295.45 万元，占越新有限注册资

本 6.57%，其中 295.45 万元计入越新有限注册资本，其余作为溢价计入越新有限

资本公积。原股东均同意放弃优先认购权。本次增资完成后，越新有限注册资本

变为 4500 万元。 

2024 年 2 月 6 日，富瑞合伙、富健合伙分别与越新有限签订了增资协议。 

本次增资价格为 8.80 元/出资额。定价依据为参考公司前期投资者入股价格、

公司资产规模、公司未来发展并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2024 年 2 月 26 日，富瑞

合伙、富健合伙向越新有限缴付了增资款 2,600 万元及 4,000 万元。 

2024 年 2 月 27 日，越新有限办理完毕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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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完成后，越新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1,530.00 34.00% 

2 沈楷越 1,170.00 26.00% 

3 富健合伙 454.55 10.10% 

4 余冬梅 375.00 8.33% 

5 余佳佳 375.00 8.33% 

6 沈官夫 300.00 6.67% 

7 富瑞合伙 295.45 6.57% 

合计 4,500.00 100.00% 

（十三）2024 年 4 月，越新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24 年 3 月 19 日，越新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以 2024 年 2 月

29 日为基准日，以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方式为发起设立，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作为股份公司发起人。同意变更设立后

的股份公司将继承公司的一切债权和债务。 

2024 年 4 月 11 日，天健会计师出具天健审〔2024〕1800 号《审计报告》，

确认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511,443,647.95 元，负债

合计为 411,014,776.11 元，净资产为 100,428,871.84 元。2024 年 4 月 12 日，坤

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坤元评报〔2024〕206 号《浙江越新印染有限公司拟变

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相关资产及负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

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经评估的总资产为 796,738,244.27 元，总负债为

411,014,776.11 元，资产净额为 385,723,468.16 元。 

2024 年 4 月 12 日，越新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全体股东一致确认该

《审计报告》及其审计结果。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经审计的越新有限净资产

100,428,871.84 元按 1.6738：1 比例折合为股份公司 6,0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00 万元，溢出部分 40,428,871.84 元计入股份公

司的资本公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作为股份公司发起人，按原出资比例以经审计

的账面净资产认购股份公司股份。 

2024 年 4 月 12 日，越新科技全体发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对越新有



4-1-3-14 

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主要事项进行了约定。 

2024 年 4 月 18 日，越新科技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越新科技章程，并

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董事会和第一届监事会。 

2024 年 4 月 26 日，天健会计师出具天健验〔2024〕126 号《验资报告》，经

审验，截至 2024 年 4 月 12 日止，越新科技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止越新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 100,428,871.84 元，根据《公司法》的

有关规定，按照公司的折股方案，将上述净资产折合实收股本人民币 6,000.00

万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40,428,871.84 元。 

2024 年 4 月 30 日，越新有限办理完毕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本次整体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濮坚锋 2,040.00  34.00% 净资产 

2 沈楷越  1,560.00  26.00% 净资产 

3 富健合伙  606.07  10.10% 净资产 

4 余冬梅  500.00  8.33% 净资产 

5 余佳佳  500.00  8.33% 净资产 

6 沈官夫  400.00  6.67% 净资产 

7 富瑞合伙  393.93  6.57% 净资产 

合计  6,000.00  100.00% - 

（十四）2025 年 1 月，越新科技股权转让 

2025 年 1 月，基于家族内部资产安排的考虑，沈官夫与其妻子濮坚英于 2025

年 1 月 5 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沈官夫将其所持有的越新科技 400 万

股股份以 0 元的价格转让给濮坚英；2025 年 1 月 16 日，濮坚英与其弟濮坚锋签

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濮坚英将其所持有的越新科技 400 万股股份以 4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濮坚锋。 

本次安排完成后，越新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濮坚锋 2,440.00  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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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2 沈楷越  1,560.00  26.00% 

3 富健合伙  606.07  10.10% 

4 余冬梅  500.00  8.33% 

5 余佳佳  500.00  8.33% 

6 富瑞合伙  393.93  6.57% 

合计  6,000.00  100.00%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审阅上述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

况，确认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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